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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光大國際有限公司
（根據公司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

（股份代號：257）

二零零三年業績公布

經審核業績

中國光大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呈示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經審核之綜合業績及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重報）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1 83,613 261,049

銷售成本 (54,697) (214,192)

28,916 46,857
其他收入 2 12,022 3,471
分銷成本 (1,305) (8,004 )
行政費用 (30,311) (33,339)
其他經營費用 (50,559) (34,405)

經營虧損 (41,237) (25,420)
財務費用 3 (31,374) (64,612)

(72,611) (90,032)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4
所佔除稅前盈利 109,891 108,157
所佔投資物業重估（虧損）／盈餘 (13,322) 61

所佔合營公司盈利 5 31,982 2,132

出售終止經營業務收益 6 19,576 －

一般業務除稅前盈利 3

持續經營業務 61,238 38,540
終止經營業務 14,278 (18,222)

75,516 20,318
所得稅

持續經營業務 7 (17,848) (18,366)

一般業務除稅後盈利 57,668 1,952

少數股東權益 (831) (943 )

股東應佔盈利 56,837 1,009

每股盈利 8

基本 港幣 2.23仙 港幣 0.04仙

攤薄 港幣 2.23仙 港幣 0.0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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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營 業額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木材產品、收費橋樑營運、物業投資、證券買賣及投資控股。

營業額包括向客戶供應貨物之發票價值、收費橋樑收益、租金收入及證券買賣所得款項。於本年度內於營業額確認之個別主要收入類別數額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木材產品 49,270 245,892
收費橋樑收益 19,916 －
物業租金 13,822 15,157
證券買賣 605 －

83,613 261,049

2. 其 他收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465 878
撥回其他借貸之利息 9,379 －
非上市證券之股息收入 530 －
出售其他財務資產之收益 223 －
其他 1,425 2,593

12,022 3,471

3. 一 般業務除稅前盈利

一般業務除稅前盈利已扣除／（計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a) 財務費用：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之利息 7,150 24,424
其他銀行貸款之利息 4,742 －
最終控股公司貸款之利息 19,482 40,188

31,374 64,612

(b) 職員成本：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 701 1,783
薪金、薪酬及其他福利 16,910 42,017

17,611 43,800

(c)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45,613 214,192
合營公司投資攤銷 2,747 6,592
正商譽攤銷 803 －
負商譽攤銷（計入所佔聯營公司盈利） (674 ) －
匯兌虧損 139 1,849
核數師酬金 1,365 1,635
折舊
－用作經營租賃的資產 1,018 1,019
－其他資產 12,260 18,541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69 178
物業之經營租賃費用 660 2,079
其他財務資產減值撥備 29,495 11,400
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香港上市證券未變現虧損 － 440
呆壞賬撥備 － 3,602
投資物業重估虧損淨額 17,046 4,394
投資物業應收租金減直接支出港幣 1,432,000元（二零零二年：港幣 1,421,000元） (12,390 ) (13,736 )

4. 所 佔聯營公司業績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重報）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所佔聯營公司盈利 109,217 108,157
負商譽攤銷 674 －

109,891 108,157

所佔投資物業重估（虧損）／盈餘 (13,322 ) 61

96,569 10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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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合 營公司權益

根據原先的合作合營協議，福州光閩路橋建設開發有限公司（「光閩路橋」）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法律成立，以開發、建造、經營及維護位於中國福
州市之一條收費橋樑及收費公路及相關設施。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兼光閩路橋外方合營夥伴 Greenway Venture Limited （「 Greenway」）承諾注入全部發展及建造成
本，而福州開發區國有資產營運有限公司（「中方合營夥伴」）則注入有關收費路橋權利。本集團持有 Greenway 80%股權。

根據光閩路橋原先的合作合營協議及組織章程細則，本集團及中方合營夥伴於光閩路橋之董事會均無足夠數目之代表，使其中一方能對光閩路橋行使控制權。
鑑於上文所述，光閩路橋被視為一間合營公司。

於一九九九年，由於項目計劃之改變，收費公路之建造工程暫時停止。鑑於此項目計劃改變，本集團遂與中方合營夥伴就新的合作條款進行磋商。於二零零三
年五月二十六日，Greenway與中方合營夥伴訂立經修訂合作合營協議。據此，Greenway能控制光閩路橋董事會組成之 80%。因此，於光閩路橋之投資是按權益法記
入財務報表至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五日為止，其後則於財務報表綜合計算。

6. 終 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本公司與中國光大科技有限公司（「光大科技」，本集團最終控股公司之聯營公司）訂立協議，以現金代價港幣 7,000,000元出售其
於光大木材工業（深圳）有限公司（「光大木材」）之全數 77.12%權益。光大木材之業務代表製造及銷售木材產品業務類別（「木材業務類別」）。是項出售交易已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完成，而木材業務類別之控制權亦已於同日有效轉移予光大科技。出售木材業務類別所得收益為港幣 19,576,000元，並已計入綜合損
益表。

木材業務類別之業績載於附註 10。

7. 所 得稅

綜合損益表所示的所得稅項為：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重報）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稅項－中國所得稅撥備

本年度稅項 4,306 974

遞延稅項

產生或撥回暫時差異 206 －

所佔聯營公司稅項 13,336 17,392

17,848 18,366

由於本年度內本集團蒙受稅項虧損，故此本集團並無在財務報表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中國業務之稅項按中國現行的適用稅率計算。

8. 每 股盈利

(a) 每 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股東應佔盈利港幣 56,837,000元（二零零二年（重報）：港幣 1,009,000元）及年內已發行 2,548,311,700股普通股（二零零二年：2,548,311,700
股普通股）計算。

(b) 每 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乃按普通股東應佔盈利港幣 56,837,000元（二零零二年（重報）：港幣 1,009,000元）及已就在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下所有具備潛在攤薄影響之普
通股作出調整得出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551,060,407股（二零零二年：2,548,311,700股）計算。

9. 會 計政策之變動

在以往年度，遞延稅項負債是就收益及支出的會計與稅務處理方法之間，由所有重大時差而相當可能於可見未來實現的稅項影響，以負債法計提準備。遞延稅
項資產只會在合理保證可實現時才會確認。由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起，為了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 12號（經修訂）「所得稅」之規定，本集
團採納了一項關於遞延稅項的新會計政策。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 1。由於採用這項會計政策，本集團於本年度之盈利減少港幣零元（二零零二年：港幣 5,764,000
元），而於年終時之淨資產則減少港幣 41,490,000元（二零零二年：港幣 41,490,000元）。

此項新的會計政策已予追溯應用，故綜合權益變動表所列報的累計虧損和其他各儲備的期初結餘及比較資料，均已就有關過往期間的受影響數額作出調整。

10. 分 類報告

本集團之分類資料是按業務類別及經營地區列報。集團為配合所作之營運及財務決策，故選擇以業務類別為主要匯報形式。

業務分類

本集團涉及下列主要業務類別：

製造及銷售木材產品 製造及銷售木材產品。

物業投資及發展 租賃辦公室單位及商場以賺取租金收入，以及從物業價值之長遠升值及從投資於從事物業發展項目的聯營公司賺取收益。

證券買賣 買賣證券以從短期的價格波動或證券差價中賺取收益。

基建投資及營運 營運收費橋樑以賺取收益及投資於從事基建及電力行業的聯營公司、合營公司及投資證券以賺取股息收入及從投資價值
之長遠升值中賺取收益。

環保投資 投資於從事環保項目旳聯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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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經營業務 持續經營業務

製造及銷售木材產品 物業投資及發展 證券買賣 基建投資及營運 環保投資 綜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重報） （重報  ）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外界客戶收入 49,270 245,892 13,822 15,157 605 － 19,916 － － － 83,613 261,049
外界客戶其他收入 1,068 2,916 66 5 79 － 9,379 － 8 － 10,600 2,921
未分配其他收入 － － － － － － － － － － 1,422 550

合計 50,338 248,808 13,888 15,162 684 － 29,295 － 8 － 95,635 264,520

分類業績 (1,025 ) 2,677 (7,601 ) 6,679 (44 ) (441 ) (12,687 ) (16,596 ) (2,273 ) － (23,630 ) (7,681 )
未分配經營收入及開支 (17,607 ) (17,739 )

經營虧損 (41,237 ) (25,420 )
財務費用 (31,374 ) (64,612 )
所佔聯營公司除稅前盈利 － － 13,367 8,629 － － 95,862 99,528 662 － 109,891 108,157
所佔聯營公司投資物業
重估（虧損）／盈餘 － － (13,322 ) 61 － － － － － － (13,322 ) 61

所佔合營公司盈利 － － － － － － 31,982 2,132 － － 31,982 2,132
出售終止經營業務收益 19,576 － － － － － － － － － 19,576 －
所得稅 (17,848 ) (18,366 )
少數股東權益 (831 ) (943 )

股東應佔盈利 56,837 1,009

本年度折舊及攤銷 3,975 16,967 2,088 2,087 － － 10,244 6,592 72 －
投資物業重估虧損淨額 － － 17,046 4,394 － － － － － －

重大非現金開支（折舊及攤銷除外） － 3,602 － － － － 29,495 10,000 － －

地區分類

本集團之業務現處於兩個主要營商環境。香港及中國其他地區為本集團業務之主要市場。

按地區分類基準呈報資料時，分類收入按客戶所處地域位置呈報。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外界客戶收入﹕

香港 4,552 55,935
中國其他地區 79,061 205,114

83,613 261,049

11. 結 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二日，香港高等法院作出頒令確認本公司的削減股份溢價賬之建議，而削減股份溢價賬事項亦於本公司在同日向香港公司註冊處登記上述
頒令生效。

12. 比 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予以調整，以反映附註 9所載遞延稅項會計政策之修訂。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本年度派發末期股息（二零零二年：無）。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於整個年度內均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惟獨立非執
行董事乃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章程細則依章告退，而並非以固定任期獲委任者除外。

董事會

於本公布發表日，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王明權先生、李學明先生、陳小平先生、范仁鶴先生、黃朝華先生、黃錦驄先生、陳爽先生及張衛雲女士，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鍾逸傑爵士、李嘉士先生及李國星先生。

在聯交所網站公布業績

載有按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45(1)至 45(3)段所規定的全部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內刊登。

上列財務資料節錄自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或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但本身並非法定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陳小平
行政總裁

香港，二零零四年四月十四日

網址：www.ebchina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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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二零零三年是極富挑戰的一年。上半年沙士疫症的爆發，嚴重影響營商環境。在國家團結一致全力抗炎的努力下，疫症得以全面控制，中國經
濟持續快速增長。七月以後，隨著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的簽訂，加上內地開放「個人遊」等政策的刺激，香港經濟亦得以全面復甦。回顧年度內，
本集團於整體業務方向以至業務增長均取得重大的轉折及發展。經過多年的努力，本集團成功完成了業務及資產重組。本集團將持續虧損的木
材業務出售，全力拓展環保業務，並確立了基建、環保及物業投資的三大主要業務。有見於虧損業務已剝離，財務狀況大力改善，本集團向法院
申請削減股份溢價賬以抵銷累計虧損。有關申請已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二日獲高等法院批准。股份溢價賬的成功削減，標誌著本集團已經恢復派
息能力，並凸顯本集團對未來業績充滿信心。

二零零三年，本集團錄得理想的財務業績，股東應佔盈利達到港幣 56,837,000元，較去年增長逾 55.3倍。盈利錄得增長主要由於虧損業務已剝離，
本集團的正常業務收益得以反映。回顧年度內，福州青洲大橋開始啟用，每日的車流量增長理想，發展潛力巨大。至於深圳媽灣電力有限公司
及中山花園等投資項目繼續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的營運收益及可觀現金流量，並為本集團的未來拓展計劃奠立堅實之基礎。

作為母公司中國光大集團有限公司的環保業務旗艦，本集團致力於拓展垃圾焚燒發電、污水處理以及自來水供應等領域並已取得顯著突破及
成就，具備了較強的市場競爭力和一定的知名度。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的首個環保項目－佛山市順德區杏壇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如期進行，目
前建設工程已大致完成，預計可於二零零四年第二季度開始發電。本集團年內並與合作夥伴及蘇州市政府簽訂合作協議，在該市共同發展一個
垃圾焚燒發電項目，項目建設預計於二零零五年底完成。本集團的另一環保業務重心是污水處理。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與法國威立雅集團合
作與青島市政府達成協定成立污水處理合營公司。該項目為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青島賽場的配套項目之一。

展望二零零四年，全球經濟雖仍存在諸多不穩定因素，但總體呈現反彈態勢，中國的經濟及消費增長有望持續強勁，國內城市公用事業的市場
化改革繼續深化，改善人居環境質量的需求日益迫切，中國綠色環保產業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憑藉母公司的強力支援以及本集團佔據的
有利商機和堅實基礎，本集團將繼續攜手國際知名環保公司進行優勢互補的戰略合作，積極拓展環保項目，打造項目精品，創立和提升「光大
環保」品牌，努力將本集團發展成為中國具領導地位的綠色環保及基建投資產業集團。

本人謹此對於全體股東、董事會成員、管理層以及所有員工一直以來對本集團的鼎力支援、信任和貢獻致以衷心謝意。本人深信，通過我們的
不懈努力，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定可獲得持續穩定的增長。

王明權
主席

香港，二零零四年四月十四日

行政總裁報告
市場回顧

二零零三年上半年爆發的沙士疫症，令中國及香港之經濟受到嚴峻考驗，七月以後情況迅速回復正常。中國經濟憑藉獨特之競爭優勢，於回顧
年度內得以持續迅速增長，尤其是能源、交通的需求在疫情受控後大幅增加，為本集團基建業務的發展和盈利提供了強大支持。同時，近年來
環境問題於國內日益受到關注，政府亦推出多項優惠政策以鼓勵環保產業的發展。沙士疫症的爆發，更是大大增強了人們的健康和環境意識，
也增強了中國各地政府推進環保項目建設的緊迫感。回顧年度內，政府進一步深化城市公用事業的改革。本集團抓住這一難得商機，乘勢而上，
全力拓展城市環保項目，並取得了重要突破。

經營業績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在全面整合業務基礎上，完成了業務重整計劃，出售了持續虧損之木材業務，並以基建及物業投資作為穩定收益之後盾，
大力拓展環保業務。年內，基建及物業投資業務繼續為本集團帶來重要的盈利及現金流入，同時亦簽訂了多個環保項目，這將成為本集團未來
業務的增長點。

本集團二零零三年度之綜合營業額為港幣 83,613,000元，較去年之港幣 261,049,000元下跌 68%。營業額下跌，主要歸因於出售木材業務。不過，隨著
福州青洲大橋於年內正式啟用，加上拓展環保業務，預期營業額日後將逐步上升。本年度之股東應佔盈利為港幣 56,837,000元，較去年重報之盈
利港幣 1,009,000元大幅上升。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審慎地檢討現有業務，並就數項投資作出重大撥備。其中包括 i) 儘管香港建設（控股）有限公司（「香港建設」）已完成債
務重組，並會將大部份債務轉為股本，惟本集團考慮到是項投資在未來營運方面仍存在頗多不明朗因素，因此作出港幣 29,495,000元之撥備；ii)
由於年內物業價格波動，本集團及其聯營公司於重估香港物業錄得重估虧損港幣 15,850,000元；於重估國內物業錄得重估虧損港幣 14,518,000元。
儘管上述撥備及重估虧損降低了回顧年度的盈利水平，但本集團相信撥備後資產質量將得到全面改善，並為未來盈利前景打開空間。

基建投資

於回顧年度內，深圳媽灣電力有限公司（「媽灣電力」）共提供 52.2億千瓦時電力，較去年之 49.8億千瓦時電力上升 4.8%。二零零三年為媽灣電力
之大修年度。一、二月間電廠全面檢修機組設備，三月以後沙士疫症爆發，令旅遊業及交通運輸業對電力之需求下降，亦影響上半年之售電情
況。踏入下半年售電旺季，電力需求持續上升，媽灣電力之機組全面滿負荷發電，故全年售電量仍創歷史年度新高。因此，儘管廣東省上網電價
自二零零二年七月一日開始下調，年內媽灣電力應佔盈利仍達港幣 82,910,000元，並為本集團提供港幣 63,594,000元之現金流入。媽灣電力之財務
狀況穩健，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手持現金為人民幣 1,316,496,000元，且無任何銀行借貸，隨時準備增加新投資以擴闊收益。年內，媽灣
電力成功收購惠州燃氣公司之 87.5%的權益，並已開始為媽灣電力貢獻利潤。展望未來，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珠江三角洲一帶之工商及住宅用電
迅速上升，配合企業優秀的營運及管理效率，加上嚴格的成本及安全監控，媽灣電力將保持增長動力，繼續為本集團之主要收益來源。

福州青洲大橋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正式通車啟用。於回顧年度內，每日平均車流量顯著上升，由通車初期之 7,992標準車次大幅增加至
每日 15,613標準車次，增長率達 95%，其中載客與載貨的比例為 61:39。本年度，福州大橋之應佔經營利潤為港幣 10,213,000元，加上回收以前年度投
資期收益錄得利潤港幣 25,947,000元，共錄得應佔除稅後盈利港幣 36,160,000元，較去年之港幣 2,132,000元大幅增長 16倍。年內之每日車流量大幅
增加，主要原因是福州閩江大橋自七月起停用，而「同三線」在福建省內的路段亦逐步啟用，刺激整體客貨車流量。鑒於「同三線」浙江省路段
已於二零零四年全線開通，浙江省、福建省與廣東省省際客貨運量將會加速增長。本集團相信隨著車流量的持續穩定增長，配合日漸成熟的高
效率營運管理，此項目將可為本集團帶來理想的回報及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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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投資

Sino Villa Holdings Limited（「 Sino Villa」）持有位於深圳中山花園之四層商業裙樓，為本集團帶來穩定之租金收入及現金流量。於回顧年度內，
物業約 14,096平方米之面積分別租予沃爾瑪、百佳、麥當勞及農業銀行等。此項目為本集團帶來港幣 7,261,000元之經營盈利，扣除重估虧損港幣
1,196,000元，錄得盈利港幣 6,065,000元。有鑒於中山花園物業的經營情況穩定，本集團遂按照一九九九年收購 Sino Villa時獲授予的期權於二零零
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以零收購價收購深圳中山物業管理有限公司之 95%權益，有關交易之法律登記已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完成。通過收購物業管理
公司，本集團相信可加強此項物業投資的管理，並提升整體經營效益。

本集團擁有上海嘉里不夜城約 25%權益，其包括兩座辦公與住宅樓宇及一座商業廣場。於回顧年度內，辦公樓宇已售及已租總面積較去年增加，
其中第一座為 95%，較去年之 88%上升 7%，第二座為 97%，較去年之 96%上升 1%，至於購物商場則為 100%。於回顧年度內，此項目共錄得應佔盈利
港幣 12,984,000元。雖然上海物業市場持續取得穩定發展，需求亦理想，但本集團於年內謹慎地檢討上海嘉里不夜城的市值，並因應市況調整錄
得應佔重估虧損港幣 13,322,000元。此外，本集團持有 14%權益之上海商貿大廈及國際公寓，已售及已租總面積為 94%，較去年之 96%下降 2%。

香港物業方面，年內地產市道疲弱，租金及估值下調。儘管踏入第四季度市況已見回穩，惟本集團於重估物業時仍錄得重估虧損港幣 15,850,000
元。

展望未來，本集團相信中國大城市之物業市道仍然朝穩中有升的趨勢發展，出租率及租金收入將可保持穩定。至於香港之物業，隨著香港與中
國簽訂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加上「個人遊」對消費行業帶來的刺激，因此連跌多年之物業市道最近已出現復甦跡象。本集團將抓緊中國蓬勃
經濟增長之機遇，繼續穩定在各個地區的物業項目，以期帶來穩定之長遠收益。

環保業務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繼續積極拓展環保業務，並獲深圳市政府批准，分別成立光大環保實業（深圳）有限公司（「光大環保」）及光大環保創業
投資（深圳）有限公司。兩家公司之註冊資本各為美金 10,000,000元，將分別作為集團在中國進行環保實業投資管理及高科技環保創業企業投資
之平台。本集團致力通過拓展項目及培訓團隊，培養環保業務的核心競爭力。年內，本集團成功組成一隊擁有卓越才能之專業隊伍，並重點在
垃 圾焚燒發 電、污水 處理及 城市自 來水供應 等 領域發展 環保項 目。此外，光 大環保 更與 中國農 業銀行深 圳分行 簽訂 合作協 議，獲批 人民幣
600,000,000元之授信額度，作為未來發展環保業務之用。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在垃圾焚燒發電及城市污水處理方面都取得重要的業務成就。本集團的首個環保項目－佛山市順德區杏壇垃圾發電項
目如期開展，目前建設工程已完成，預計可於二零零四年第二季度開始投產發電。為進一步加強發展垃圾焚燒發電業務，本集團與蘇州市政府
簽訂協議，在該市內發展一個垃圾發電項目，預計項目可於明年底完成，並於二零零六年投產發電。除此之外，本集團亦與武漢市建設委員會
訂立有條件協議於武漢建設垃圾焚燒發電項目。該項目條款目前仍在商議中。在污水處理業務方面，本集團年內與法國威立雅集團及青島市政
府達成協定於青島共同成立污水處理合營公司，該項目為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青島賽場的配套之一。此外，本集團目前正與廣州、中山、大
連及常州等地磋商多個環保項目。

木材業務

過去幾年受到國內木材市場價格競爭的衝擊，光大木材工業（深圳）有限公司（「光大木材」）的業務一直都是處於虧損的狀況，經濟效益低。二
零零三年第一季度並且錄得應佔虧損港幣 5,534,000元。為此，本集團決定精簡業務將木材業務出售，並重新調配資源至基建、物業及環保業務。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本公司與中國光大科技有限公司簽署協議，以現金代價港幣 7,000,000元出售所持光大木材 77.12%權益。有關出售交
易構成一項關連交易（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該項交易已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完成。由於光大木材於出售前
已是處於負資產的虧損狀況，故本集團於是項交易錄得港幣 19,576,000元的出售利潤。

香港建設

本集團持有香港建設約 10%權益作為長期策略性投資。香港建設是香港和中國內地市場的一家重要建築商，曾承建不少知名的重大工程。由於
香港建築業下滑，香港建設自一九九九年以來一直錄得虧損。於二零零二年，香港建設更出現資金周轉問題，未能償還到期貸款，遂向債權人
提出債務重組建議。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債權人與創達集團有限公司（「創達」）簽訂債務轉讓及交換協議，以出售香港建設欠付債權
人之絕大部份債務（「負債」）。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一日，創達與香港建設簽訂債務轉換協議及洋浦協議（「有關協議」）。據此，香港建設將全
數償還欠付創達之負債，方法為發行 1,340,555,276股新股，以及授予創達可認購合共 380,000,000股紅股的認購期權，新股及紅股均以每股面值港
幣 1元之繳足股份進行。有關協議已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三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股東批准。在有關協議完成後，本集團所持有之香港建設
權益將被攤薄至 3.1%，而於有關認購期權獲全面行使後，將會進一步攤薄至 2.6%。由於香港建設之未來營運仍存在不明朗因素，故本集團為是項
投資再作撥備港幣 29,495,000元。撥備後之賬面淨值為港幣 32,812,000元。本集團相信，在完成債務重組後，通過償還負債及引入新控股股東，香港
建設之營運資金及股東基礎可獲改善，而本集團於是項投資之進一步虧損風險將變得有限。

削減股份溢價賬

有見於集團虧損業務已剝離，正常業務收益得以反映，財務狀況大幅改善，管理層對集團未來業務的發展充滿信心。為此，本集團於二零零四
年二月向股東申請削減股份溢價賬以抵銷港幣 2,372,172,824元之累計虧損。有關申請並已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二日獲香港高等法院批准。股份溢
價賬的削減，正表示公司重新具備派息的能力，亦代表公司以一新面貌立足市場。

財務業績

二零零三年度，本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港幣 83,613,000元，較去年之港幣 261,049,000元下跌 68%。營業額下降，主要是由於出售木材業務，令銷售收
入減少。本年度之股東應佔盈利為港幣 56,837,000元，較去年重報盈利港幣 1,009,000元大幅上升 55.3倍。盈利大幅增加乃由於 i) 虧損之木材業務出
售，錄得出售利潤港幣 19,576,000元；ii) 福州青洲大橋於年內開始通車提供盈利，並成功撥回以前年度已撥備的投資期收益港幣 25,947,000元。回
顧年度內，本集團及其聯營公司審慎檢討各項投資的狀況，並因應市況變化作出撥備及重估虧損共港幣 59,863,000元，其中包括香港物業重估虧
損港幣 15,850,000元，國內物業重估虧損港幣 14,518,000元，以及香港建設投資撥備港幣 29,495,000元。通過作出撥備及重估虧損，本集團進一步優
化資產質素。本年度之每股盈利為港幣 2.23仙，較去年之港幣 0.04仙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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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約為港幣 2,069,604,000元。淨資產則為港幣 1,000,396,000元，而每股資產淨值為港幣 0.39元。於二
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比率（以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計算所得）為 52%，較去年之 59%下降 7%。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
團持有現金結餘總額為港幣 172,789,000元。

本集團基本以其內部現金流量及其往來銀行與最終控股公司提供之貸款為其業務提供資金。本集團致力降低其負債水平及財務成本。在出售
光大木材之 77.12%權益及償還銀行貸款後，本集團之負債水平大幅下降，而利息支出亦有所改善。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尚未
償還借款總額約為港幣 943,439,000元，較去年之港幣 1,210,561,000元下降 22%。借款包括有抵押銀行貸款港幣 365,294,000元、其他貸款港幣 90,481,000
元及最終控股公司貸款港幣 487,664,000元。就外匯風險而言，由於本集團所有的外幣資產及借款均以人民幣及美元結算，兩者與港幣之兌換率
相對穩定，故面對之風險較微。對本集團而言，此等貨幣之匯率波動影響相對較輕。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將賬面淨值總額約港幣 288,816,000元（二零零二年：港幣 332,708,000元）之現金、非上市投資及固定資產質
押，作為本集團之一般銀行融資之抵押品。

或有負債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因一家聯營公司向銀行簽立最終用戶融資擔保與保證書而向有關銀行提供擔保所承擔之或有負債為港
幣 246,000元（二零零二年：港幣 4,396,000元）。

僱員薪酬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合共僱用了約 40名員工。僱員之薪酬乃根據資歷、經驗、工作性質、表現以及市場情況計算
釐定。除了酌情花紅外，本集團亦提供其他福利予香港僱員，包括醫療保險及公積金計劃。本集團於一九九三年九月三十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
已於年內到期，而新的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股東批准。據此，本公司董事獲授權可授出購股權予
任何僱員（包括董事）作為獎勵。年內授予僱員之購股權詳情載於年報內。

公司管治

本公司經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其由全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一起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內
部控制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全面審閱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

本公司於整個年度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惟獨立非執行董事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
則須輪值告退，而並非以固定任期獲委任。

業務展望

自二零零零年展開重組步驟以來，憑藉母公司中國光大集團有限公司的全力支援以及管理團隊之不懈努力，本集團終於在回顧年度內成功完
成資產重組和業務調整，並在綠色環保產業的拓展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在減持業績不理想的投資及出售虧損的木材業務以後，本集團成功恢復
健康的財務狀況，為未來強勁業務增長舖路，並進行全新定位，確定以基建、環保、物業為本集團三大主要業務，明確了將本集團發展成為一家
具領導地位的基建投資和綠色環保產業集團的發展目標。

隨著全球經濟於二零零四年反彈，中國的經濟及消費動力有望持續強勁。展望未來，本集團除了繼續鞏固原有業務以外，將可進一步受惠於需
求日增的基建與環保業務。本集團將重點在長江三角州、珠江三角州及環渤海灣等經濟迅速增長的地區，積極尋找有利的環保投資商機。本集
團將繼續與國際知名環保公司進行優勢互補的戰略合作，共同拓展環保項目並加強管理及技術能力，致力打造項目精品，逐步建立和提升「光
大環保」的品牌，為本集團建立穩定可觀的新利潤增長點，為股東創造最大價值並回報社會。

承董事會命
陳小平
行政總裁

香港，二零零四年四月十四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